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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项目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名称 

沂南县东村社区棚改安置区项目。 

（二）立项单位 

单位名称：沂南县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； 

注册资本：60,253.50 万元； 

法定代表人：冯启武；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7132131031200XR； 

注册地址：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振兴路东首政务服务中

心大厦 1703 室； 

经营范围：全县基础设施投资及运营，规划区内新农村

建设项目规划，旧村拆迁，社区基础设施建设，安置房建设，

建设用地指标调剂，地热开采；房地产开发。 

（三）项目规划审批 

项目已取得的批复文件如下： 

1.棚改计划：2018 年 1 月 8 日，临沂市房产和住房保障

局、临沂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临沂市财政局、临沂市国土

资源局、临沂市规划局出具的《关于摘转下达 2018 年第二

批棚户区改造项目的通知》（临房发〔2018〕1 号）； 

2.立项手续：2020 年 6 月 1 日，项目单位取得沂南县行

政审批服务局出具的《关于沂南县东村社区棚改安置区项目

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沂行审投资许字〔2020〕277 号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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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土地手续：2023 年 5 月 10 日，项目单位取得位于沂

南县城人民路以南，朝阳路以西的国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，

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，产权证号：鲁〔2023〕沂南县不

动产权第 0010153 号； 

4.规划手续：2023 年 5 月 13 日，项目单位取得沂南县

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的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（建字第

3713212022020054 号）； 

2023 年 5 月 22 日，项目单位取得沂南县行政审批服务

局颁发的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（建字第 371321202330054

号）； 

5.施工手续：2023 年 5 月 26 日，项目单位取得沂南县

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的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》（建字第

371321202305260201 号）； 

6.环评手续：2025 年 1 月 16 日，项目单位取得沂南县

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的《关于沂南县东村社区棚改安置区项

目环评手续办理的意见》（沂行审投资许字〔2025〕5 号）。 

（四）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

项目总用地面积 92,198 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 243,380

平方米。地上建筑面积 173,900 平方米，其中住宅建筑面积

163,250 平方米，公建配套建筑面积 10,650 平方米；地下建

筑面积 69,480 平方米；新建住宅 808 套，容积率 2.64。 

（五）项目建设期限 

本项目预计工期为 2020 年 10 月至 2025 年 12 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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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

（一）编制依据 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

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》； 

2.《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

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》； 

3.《临沂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临沂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

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（临政

发〔2021〕3 号）》； 

4.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9 版）》； 

5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（国家主席令第 15 号，

2009 年修正，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）； 

6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》（2018 年 12 月修正）； 

7.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《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》； 

8.原国家计委发布的《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》

（第三版）及现行财税制度； 

9.《建设项目投资估算编制规程》（CECA/GC1-2007）； 

10.同类工程及相关工程的投资估算有关数据； 

11.工程所在地的人工、材料、机械预算价格等； 

12.现行工程投资估算的有关规定； 

13.项目《可行性研究报告》。 

（二）资金筹措方案 

1.资金筹措原则 

（1）通过自筹投入一定资本金，保证项目顺利开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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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续融资的可能。 

（2）发行政府专项债券向社会筹资。 

2.资金来源 

项目资金筹措包括项目单位自筹、发行专项债券等方

式。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本项目估算总投资 72,774 万元，

其中项目单位自有资金 26,774 万元，已发行专项债券 41,000

万元，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5,000 万元。 

表 1 项目资金来源情况 

三、项目预期现金流入、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

（一）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 

表 2 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（单位：万元） 

项目/年度 合计 
2020 年

-2023 年 
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

资金来源 金额（万元） 占比 备注 

估算总投资 72,774.00 100.00%  

一、资本金 26,774.00 36.79%  

（一）自有资金 26,774.00 36.79%  

（二）专项债券      

1.已发行专项债券      

2.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     

3.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     

二、债务资金（不含用作资本金部分） 46,000.00 63.21%  

（一）已发行专项债券 41,000.00 56.34%  

（二）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5,000.00 6.87%  

（三）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   

（四）银行融资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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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/年度 合计 
2020 年

-2023 年 
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

一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

金 
      

经营活动收入 99,580.00    99,580.00  

经营活动支出 24,350.73    24,350.73  

支付的各项税费       

经营活动现金净

流量 
75,229.27    75,229.27  

二、投资活动产生的现

金 
      

建设成本支出 68,138.60 41,588.20 16,888.20 9,662.20   

流动资金支出       

投资活动现金净

流量 
-68,138.60 -41,588.20 -16,888.20 -9,662.20   

三、融资活动产生的现

金 
      

资本金（自有资

金） 
26,774.00 8,000.00 18,000.00 774.00   

专项债券 46,000.00 36,000.00  10,000.00   

银行借款       

偿还债券本金 46,000.00     20,000.00 

偿还银行借款本

金 
      

支付债券利息 9,270.10 2,411.80 1,111.80 1,111.80 1,324.30 1,324.30 

支付银行借款利

息 
      

融资活动现金净

流量 
17,503.90 41,588.20 16,888.20 9,662.20 -1,324.30 -21,324.30 

四、期初现金      73,904.97 

期内现金变动 24,594.57    73,904.97 -21,324.30 

五、期末现金 24,594.57    73,904.97 52,580.67 

（续） 

项目/年度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

一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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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/年度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

经营活动收入      

经营活动支出      

支付的各项税费      

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     

二、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     

建设成本支出      

流动资金支出      

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     

三、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     

资本金（自有资金）      

专项债券      

银行借款      

偿还债券本金  16,000.00   10,000.00 

偿还银行借款本金      

支付债券利息 674.30 674.30 212.50 212.50 212.50 

支付银行借款利息      

融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-674.30 -16,674.30 -212.50 -212.50 -10,212.50 

四、期初现金 52,580.67 51,906.37 35,232.07 35,019.57 34,807.07 

期内现金变动 -674.30 -16,674.30 -212.50 -212.50 -10,212.50 

五、期末现金 51,906.37 35,232.07 35,019.57 34,807.07 24,594.57 

（二）专项债券应付本息情况 

本项目已发行 41,000 万元，其中：2020 年 8 月已发行

专项债券 20,000 万元，期限 7 年，年利率 3.25%，2022 年 1

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10,000 万元，期限 7 年，年利率 2.83%，

2022 年 5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6,000 万元，期限 7 年，年利率

2.98%，2025 年 3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5,000 万元，期限 7 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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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利率 1.75%；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5,000 万元，假设期限

7 年，年利率 2.50%。债券存续期内每年付息，专项债券还

本付息情况如下： 

表 3 本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（单位：万元） 

债券存续

期 

期初本金余

额 

本期增加金

额 

本期偿还金

额 

期末本金余

额 
应付利息 

还本付息

合计 

2020 年  20,000.00  20,000.00   

2021 年 20,000.00   20,000.00 650.00 650.00 

2022 年 20,000.00 16,000.00  36,000.00 650.00 650.00 

2023 年 36,000.00   36,000.00 1,111.80 1,111.80 

2024 年 36,000.00   36,000.00 1,111.80 1,111.80 

2025 年 36,000.00 10,000.00  46,000.00 1,111.80 1,111.80 

2026 年 46,000.00   46,000.00 1,324.30 1,324.30 

2027 年 46,000.00  20,000.00 26,000.00 1,324.30 21,324.30 

2028 年 26,000.00   26,000.00 674.30 674.30 

2029 年 26,000.00  16,000.00 10,000.00 674.30 16,674.30 

2030 年 10,000.00   10,000.00 212.50 212.50 

2031 年 10,000.00   10,000.00 212.50 212.50 

2032 年 10,000.00  10,000.00  212.50 10,212.50 

合计  46,000.00 46,000.00  9,270.10 55,270.10 

（三）本息覆盖倍数 

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息前净现金流为 75,229.27 万

元，融资本息合计 55,270.10 万元，项目净现金流覆盖融资

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.3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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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专项债券使用与项目收入缴库安排 

沂南县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保证严格按照政府债券

管理相关规定履行相应义务，确保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专款专

用。 

专项债券收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，根据专项债券

《信息披露文件》规定的还本付息安排，项目单位（包括项

目单位的管理单位）应以本方案中的项目收入按照对应的缴

库科目上缴财政，按时、足额支付政府专项债券本息。 

五、项目风险分析 

（一）与项目建设相关的风险 

1.工期风险:工期延误造成机械、人力资源投入增加，债

券利息增加导致成本增加。 

2.质量风险:质量问题造成的返工、工期延误影响成本。 

3.安全风险:发生安全事故造成成本增加，且安全事故会

造成工期延误，从而导致成本增加。 

4.环境破坏、环境保护风险。 

5.财政和经济风险:通货膨胀、汇率的变动、税费的变化、

材料价格变化。 

6.材料风险:新材料、新工艺的引进，消耗定额变化，材

料价格变化等。 

7.资金风险:资金筹措方式不合理、资金不到位、资金短

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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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自然灾害风险:洪水、地震、火灾、台风、塌方、雷电

等自然灾害或恶劣天气。 

9.人员及工资风险:技术人员、管理人员、一般工人的素

质及工资的变化。 

10.设备风险:施工设备选型不当，出现故障，安装失误。 

（二）与项目收益相关的风险 

1.数量达不到预期风险 

从财务分析中的敏感性分析计算表可知，项目收益对数

量较为敏感，如果项目建成后相关数量和质量距离预期差距

过大，将会对项目的收益带来一定风险。 

2.运营成本增加风险 

项目建成后的运营管理，存在一定的风险，项目管理部

门的运营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项目投入运营后的正常安全

运营及运营效益。 

六、项目事前绩效评估 

（一）项目概况 

沂南县东村社区棚改安置区项目，实施单位为沂南县城

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，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 5,000 万元用于

沂南县东村社区棚改安置区项目。 

（二）评估内容 

1.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

（1）项目建设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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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的建设符合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9 年

本）》中第一类“鼓励类”第四十二条“其他服务业”第 1

项“保障性住房建设与管理”的要求，属于国家产业结构调

整鼓励建设的项目。 

（2）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规划的要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

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》中指出：坚持房子是用来住

的、不是用来炒的定位，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、多渠道保障、

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，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、职住平衡。坚

持因地制宜、多策并举，夯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，稳定地价、

房价和预期。建立住房和土地联动机制，加强房地产金融调

控，发挥住房税收调节作用，支持合理自住需求，遏制投资

投机性需求。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，有效盘活存量

住房资源，有力有序扩大城市租赁住房供给，完善长租房政

策，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。加快

住房租赁法规建设，加强租赁市场监管，保障承租人和出租

人合法权益。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，完善住房保障基础

性制度和支持政策。以人口流入多、房价高的城市为重点，

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，着力解决困难群体和新市民住房

问题。 

《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和

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》中指出：完善住房保障体系.坚持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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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,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、多

渠道保障、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,让人民群众住有所居.坚持

因城施策,夯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,稳定地价、房价和预期.

培育发展住房租赁市场,有效盘活存量住房资源,有力有序

扩大城市租赁住房供给,完善长租房政策,逐步使租购住房

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.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,有

效解决困难群体和新市民住房问题。 

《临沂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和二〇

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》中指出：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

型城镇化建设。统筹城市规划、建设、管理，合理确定城市

规模、人口密度、空间结构，促进中心城区、县域、乡镇、

乡村有序衔接、联动发展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，加强城镇老

旧小区改造和社区建设，增强城市防洪排涝能力，完善公共

服务设施；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，实现“一网管全城”，

提高城市管理科学化、精细化、智能化水平。坚持“房住不

炒”，租购并举、精准施策，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。

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，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，完善长租房

政策。实施乡村建设行动。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，把乡镇

建成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。充分尊重乡村发展规律和农民意

愿，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建设，提升路、水、电、气、通信等

建设管护水平，引导教育、医疗等资源向农村倾斜。 

本项目无论是对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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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，也是我党“执政为民”的具体体现。

所以，该项目的实施是必要的。 

2.项目实施的公益性 

（1）项目的建设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 

旧村简易结构房屋较多，建筑密度较大，房屋使用年限

较长，房屋质量较差，使用功能不全，基础设施简陋。旧村

居民中低收入家庭比例高，特别是下岗失业、退休职工比较

集中，群众要求改造的呼声强烈。实施旧村改造，是保障和

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，有利于加快解决中低收入群众的住房

困难，提高生活质量，改善生活环境，共享改革发展成果，

提高党和政府的威信。 

（2）旧村改造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、维护社会和

谐稳定的有效途径。 

实施旧村改造，既可以带动社会投资，促进居民消费，

扩大社会就业，又可以发展社区公共服务，加强社会管理，

减少不稳定因素，推进平安社区建设，是扩内需、惠民生、

保稳定的重要结合点。通过旧村改造，能够使多数普通群众

告搬迁上楼，可以起到稳定民心的积极作用。 

本项目为还建社区项目，主要面向改造片区内的农村拆

迁人口，项目的建设符合各级建设发展规划的要求，符合临

沂市及沂南县区城市发展趋势，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，

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利民工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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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项目实施的收益性 

项目收入主要是腾空地土地出让收益，建设资金包含项

目资本金及债券融资。通过对收入以及相关营运成本、税费

的估算，测算得出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的息前净现

金流量为 75,229.27 万元，融资本息合计 55,270.10 万元，项

目净现金流覆盖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.36 倍。 

4.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 

本项目的建设符合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9 年

本）》中第一类“鼓励类”第四十二条“其他服务业”第 1

项“保障性住房建设与管理”的要求，属于国家产业结构调

整鼓励建设的项目。根据《临沂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临沂市

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

纲要的通知》《临沂市棚户区改造相关政策》等政策，结合

临沂地区材料预算价格，经第三方中介机构估算确定本项目

的建设投资。 

5.项目成熟度 

本项目完成项目备案、规划、土地等手续，取得当地政

府大力支持，在土地、资金和政策上给予优惠政策；通过调

查研究，项目建设也取得了当地企业和居民的广大支持和拥

护。 

6.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

本项目自筹资金 26,774 万元，通过发行政府专项债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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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6,000 万元，项目实施单位已会同财政等部门解决资金问题。 

7.项目收入、成本、收益预测合理性 

根据国家相关财务政策、同类项目收入成本收益数据及

项目单位提供的资料进行预测，本项目收入、成本、收益预

测数据较为合理。 

8.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

项目建设单位根据国家政策要求及项目实际情况，确定

申请专项债券资金占项目总投资的 63.21%，本比例符合相

关政策和实际情况要求，较为合理。 

9.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 

根据财务计划现金流量表，项目经营期内现金流量及累

计盈余资金充裕，且各年均为正值，项目资金覆盖倍数为

1.36 倍，具备较强的偿债能力。 

10.绩效目标合理性 

项目设置年度和长期绩效目标，科学规划、设置合理，

便于精准实施，可以有效利用项目资金。 

（三）评估结论 

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的息前净现金流量为

75,229.27 万元，融资本息合计 55,270.10 万元，项目净现金

流覆盖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.36，符合专项债发行要求；

项目可以通过自筹、发行专项债券等方式完成资金筹措，为

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，保证项目的顺利施工。总的来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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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绩效目标明确，可实施性较强，资金投入风险基本可控，

项目事前绩效评估符合专项债券申报使用要求。 


